
惠安县交通运输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案号： 闽泉惠交执 (2024) 罚字第438号

你叶家胜未取得《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运输证》擅 自从事或者变相从事网约车经营

活动一案， 经本单位依法调查审理，现已查明

地址： 福建省泉州市南安市眉山乡高田村四房27号   电话： 1825****1

当事人： 叶家胜   居民身份证： 350583*********118   性别： 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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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小猪” 平台注册网约车，该车驾驶员叶家胜 (身份证号： 350583*********118;

从业资格证号： 350583*********118) 在“花小猪” 平台上注册为网约车驾驶 员， 投

诉单上的行程为牛品烩火锅(三远花园店)到刘珍小餐馆 (海景商贸城店),是“花小猪”

平 台为闽CDJ1635号车所派订单， 该趟行程司机接单时间为2024年 7月 4 日0点38 

分， 该单乘客端结算费用为 105.26元， 该车行驶证显示该车使用性质为非营运，该 车

未办理《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运输证》 , 本趟行程为叶家胜本人驾驶。 叶家胜驾驶未取

得《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运输证》的闽CDJ1635号小型轿车擅自从事或者变相从事网约

车经营活动，经我单位执法人员调查取证，当事人违法事实清楚，证 据确凿 。 通过福

建省交通综合行政执法信息系统和福建省一体化大融合行政执法系统查询，叶家胜于

2023年 09月 25 日至2024年 09 月 24 日期间没有因未取得《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运输

证》擅自从事或者变相从事网约车经营活动被道路运输管理部门查处过 ， 该次违法属

于首次违法。 以上事实有乘客询问笔录、 乘客身份证、 12328投诉工单、 人 民网留言

登记、 乘客端订单详情、 乘客滴滴平台注册信息、 交通运输部小程序查询结果、 调取

闽CDJ1635 号车相关信 息的函、 滴滴出行科技有 限公司泉州分公司的回复、 民事起诉

状及附件 (叶家胜身份证 、 公安处罚决定书) 、 滴滴 出行科技有限公司 分公司 授权委

托书、 证人身份证、 证人询问笔录、 叶家胜驾驶证、 叶家胜从业资格证、 叶家胜身份

本机关(单位)依法查明我单位于2024年 7月 18 日接到 12328 电话工单投诉 (编

号： Y52407170023) 投诉“花小猪”平台闽CDJ1635 非法营运， 并于2024年7月24 

日接到人民网留言登记 (内部编号： 128503951) 投诉“花小猪” 平台闽CDJ1635非

法营运。 2024年 9月 24 日， 投诉人张泽翔到我单位配合调查闽CDJ1635号车非法营

运一事，张泽翔称叶家胜驾驶闽CDJ1635号车通过“花小猪” 平台接单，于2024年

7月 4 日1 时许运载张泽翔从牛品烩火锅(三远花园店)到刘珍小餐馆 (海景商贸城店),

张泽翔支付运费 105.26元。 经查，闽CDJ1635在滴滴出行科技有限公司泉州分公司

证、 订单后台详情、 行驶证、 叶家胜平台注册信息 、 福建省一体化大融 合行政执法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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